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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112 年度台上字第 2748 號判決

1.鑑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之人群聚集，因個體在人群掩飾下容易產生妄為或罪惡感低落之心理，

導致群體失控風險，立法者制定性質上屬於聚眾犯與危險犯之刑法第 150 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，

俾保護公眾安全。

2.本罪被列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章內，可見其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，

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，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。

3.稽之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，倘若其施強暴脅迫之對象，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，

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、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，自屬該當。

4.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，進而實行鬥毆、毀損或恐嚇等情形，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

秩序、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，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，必其憑藉群眾形成之暴力威脅情

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，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，而波及蔓

延至周邊不特定、多數、隨機之人或物，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、社會安全，而

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、恐懼不安之感受，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。

5.否則，將造成不罰之毀損、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，仍以本罪處罰，無異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

個人法益之前置規定，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，有違罪責原則。

6.是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，產生危害、恐懼不安，而有遭波及之可

能者，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。


